
 
 

 

 

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

作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

山公用”）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贵所《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16 号——解除限售》、《股权分置改革工

作备忘录第 21 号——解除限售（二）》及《股权分置改革工

作备忘录第 22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要求，对中山

公用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出具

核查意见。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实施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述 

中山公用参加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

部分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3.2 股，对价

股份将按有关规定上市交易。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情况 

2006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2006 年 1

月 24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的承诺及履

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

流通股股东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了法定承诺

义务。 

除法定承诺外，公司原大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还做出的特别承诺事项以及该

等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公用集团只有在

任一连续5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停牌的，

该日不计入5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

票收盘价格达到5 元（若此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对该

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以上时，公用集

团向交易所提出申请，经确认后通知登记

本承诺事项约

定的条件已达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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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解除相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方可通过

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如果未来公用集团从

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该等股票的上

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公用集团同

意登记公司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及未达到

减持条件时对公用集团所持原非流通股股

份进行锁定。公用集团如有违反承诺卖出

原非流通股的交易，公用集团授权登记公

司将卖出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

有。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公

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公用集

团将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未明确

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

流通，应当向公用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对

价，或者取得公用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

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对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

股股东，在公司

实施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时，公用集团已

先行代为垫付,

代为垫付的总

股 数 是

9,183,514 股。

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则触发追加送 公司20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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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安排条件：（1）公司2006 年度净利润

低于1,732 万元（2004 年度净利润的

150%）；（2）公司2006 年度财务报告被

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3）在2007 

年4 月30 日（含本日）之前未能公告2006 

年年度报告，如遇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公用集

团将向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执行追加送股安

排，追加送股总数为4,658,743 股。 

净利润为2,185 

万元；公司年度

报告于2007 年

3月31日公告；

负责公司财务

审计的机构为

公司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激励管

理层的积极性，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

益相统一，公用集团同意公司在股权分置

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层股权激

励计划。 

本承诺事项尚

须继续履行。 

公用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

所有费用。 

公用集团承担

了与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

的所有费用。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12 月 24 日

国资产权【2007】1556 号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年 4 月 24 日证监许可[2008]584 号文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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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

438,457,067 股 A 股，同时注销公用集团于吸收合并基准日

持有的公司 64,892,978 股 A 股。公用集团在 2008 年 3 月

10 日收回的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部分代垫股份 1,732,387 

股，按照相关规定不需注销，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汇集团”，为公司与公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持有。 

公司吸收合并暨定向增发后，中汇集团承接了公用集团

的股改承诺，除上述股权激励事项尚须继续履行外，原非流

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特别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至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期间相

关股东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公用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 58,794,222 股。 

公用集团 2007 年度累计收到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部

分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 6,098,756 股，收回上述偿还代垫

的股份后，公用集团持股数由58,794,222变动为64,892,978

股。 

公司 2008 年度实施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注销了公用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64,892,978 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共 438,457,067 股，

并将公用集团在 2008 年 3 月 10 日收回的股权分置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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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代垫股份 1,732,387 股转让过户给中汇集团。上述事

项完成后，公用集团被注销，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72,118,313 股。 

2009 年 8 月 13 日，中汇集团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46,914股(含原公用集团收回的代垫股份1,732,387股和

在该次申请中其他股东偿还的代垫股份 614,527 股)解除了

股份限售条件。 

2010 年 3 月 30 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77,227 股，

该部分股份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市流通。 

2011年 6月 28日，中汇集团再收回代垫股份21,877股，

该部分股份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上市流通。至此，中汇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72,831,94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370,385,926 股。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77,789,444 股，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持有限售股份的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是否符合

解除限售

的条件

（是/否）

1 
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70,385,926 277,789,444 46.38% 是 

合    计 370,385,926 277,789,444 46.38% - 

鉴于中汇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关于推出股权激励

计划的承诺暂未履行，故本次中汇集团委托公司办理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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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的股数为 277,789,444 股，占该公司在重大重组中

获得的限售流通股数的 75%。 

五、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

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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